
臺北市政府 89.06.20. 府訴字第八八０九０七四二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十月八日毒字第Ｔ

００００五一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接獲民眾檢舉，訴願人販售之亞拉清洗溶劑（

　　EVOCLNR 66）產品內含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三氯乙烯，經就檢舉人提供之樣品檢驗，確含

　　該毒化物，環保署乃會同訴願人各運作場所當地之環保機關同步查察，經環保署會同原

　　處分機關第二科人員於八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至訴願人之運作場所（本市○○路○○段○

　　○號○○樓）勘查，現場發現訴願人所有之○○清洗溶劑四桶半，遂抽取樣品送環保署

　　環境檢驗所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該樣品含三氯乙烯 95.6%(w/w) ，超過管制濃度標準〔

　　含量達 10%(w/w) 以上者〕，屬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而訴願人迄勘查當日止，並

　　未取得三氯乙烯之販賣許可證。且依環保署八十八年四月二日環署毒字第００二０一九

　　０號函檢送之販賣憑證（買受人：聯勤第二０五兵工廠單據黏存單，發票日期為八十七

　　年十一月十三日），證實訴願人未取得許可證，違規販賣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三氯

　　乙烯，原處分機關乃依法以八十八年四月六日二００二四七號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案件告發單予以告發，另以八十八年四月九日北市環二字第八八二一二三八二００號函

　　通知訴願人，應檢具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許可證後，始得運作，並請訴

　　願人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前申報自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之相關運作資料（包括進

　　口日期、數量及銷售對象、數量等），原處分機關並以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毒字第Ｔ０

　　０００四九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八年五月

　　十七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八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府訴字第八八０四一七八五００

　　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二、嗣經原處分機關重為審酌後以八十八年十月八日毒字第Ｔ００００五一號處分書，仍處

　　以訴願人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上開處分書，據原處分機關答辯陳明係於八十八年十月

　　二十一日送達。訴願人猶未甘服，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二次向本府提起訴願，八

　　十九年一月十九日補充訴願理由，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補送相關資料，並據原處分機



　　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查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二、運作：

　　對化學物質進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或廢棄等行為。」第九條

　　規定：「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審定之

　　方法行之。....」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經指定應申請核發許可證之運作行為，運作

　　人應提出該物質之成分、性能、管理方法及有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許可

　　證後，始得運作。」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

　　，並得勒令歇業、撤銷登記或撤銷其許可證......二、未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取得許

　　可證而擅自運作者。」

　　環保署八十六年十月六日環署毒字第六一八七四號公告：「主旨：公告含 1,3- 丁二烯

　　等五種化學物質達管制濃度標準以上者為毒性化學物質，並規定其運作管理事項。....

　　公告事項......七、運作管理......（六）於公告前已運作者，應依附表三之規定，於

　　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附表一 1,3- 丁二烯等五種毒性化學物質名稱、管制濃

　　度標準等規定：列管編號：０六四」三氯乙烯」含量達 10%(w/w)以上者：附表三未公告

　　前已運作者申報及改善期限規定：規定事項」三、取得輸入許可證、取得販賣許可證」

　　三氯乙烯」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環署毒字第八０六一四號公告：「主旨：公告含多氯聯苯等六十四

　　列管編號一一四種化學物質達管制濃度標準以上者為毒性化學物質，規定其運作管理事

　　項，並公告其最低管制限量及毒性分類。....公告事項......十九、於公告前已運作二

　　溴乙烷、環氧乙烷、 1,3- 丁二烯、四氯乙烯、三氯乙烯、氯乙烯、甲醛（列管編號０

　　六０至０六六），應依附表三之規定，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附表三公告

　　前已運作二溴乙烷等七種毒性化學物質者申報及改善期限規定：規定事項」一、取得輸

　　入許可證、取得販賣許可證」三氯乙烯」無改善期限。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乃針對少數特定行業為防制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所制定之管理規定，非同一般適用於普遍大眾之法律，其中毒性化學物質成分檢定

　　　更屬專業領域技能，非特定行業難課以相當注意義務，否則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而訴

　　　願人經營之產品於歐美等注重環保之國家使用多年，亦未造成任何污染環境及危害人

　　　體健康之情事發生。退一步言，訴願人如屬高污染行業，原處分機關亦應盡相當輔導

　　　措施。惟同業甚或公會均未得到相關訊息，容或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公告函令

　　　，然法令多如牛毛，況朝令夕改亦非無有，遽遭處分有違事理之平。換言之，公告後



　　　始運作該類化學物質之產品尚可獲嚴格之行政監督以得到規範，避免觸犯法令，公告

　　　前已運作多年之產品，反遭科以更高之處罰，況僅未取得許可證之程序違法，即科以

　　　如此重處分，似有顛倒本末之嫌。

（二）退萬步言，該遭查獲含毒性化學物質之產品，產品上之成分標示並未列有三氯乙烯之

　　　化學物質，就此程度而言，至少訴願人為善意不知情，此或為訴願人與國外公司間之

　　　糾紛，惟原處分機關以該產品含三氯乙烯之根據為何，即非無疑？次查環保署八十六

　　　年十月六日環署毒字第六一八七四號公告事項，未公告前已運作之產品含三氯乙烯者

　　　，其申報及改善期限為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而訴願人販賣該產品予二０五兵工廠

　　　之時間非處分書所載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蓋軍方作業須俟貨到後會同相關單位驗

　　　收無誤後，始通知開立發票，故違反日期乃發票日期暨買賣生效日期，實際買賣成立

　　　日期為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實際到貨日期為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此有簽收單

　　　據可稽。換言之，實際違反日期尚於改善期間內，原處分機關不查而為處分，誠屬遺

　　　憾。

（三）訴願人於案發得知產品成分及公告事項後，即遵照原處分機關之輔導辦理各項相關事

　　　項申請，並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三日獲運作核可證，證號 xxx-xx-xxxxxxx，益徵訴願人

　　　非因明知法令而不遵行，實因無從得知使然，於情、理、法而言，訴願人不應遭如此

　　　處分。

（四）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答辯書並未對訴願決定書所指應查明事項說明，僅

　　　謂「訴願人開具發票之日期為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是該項買賣行為完成之最終日期

　　　，已超過法規規定之改善期限，本局據以告發，自屬有據，且依訴願人提報本局之『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表』，訴願人於八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八十八年一月至

　　　三月間曾有多次販賣＼輸出三氯乙烯之紀錄，有訴願人開具買受人為○○有限公司之

　　　發票（日期：八十八年三月十二日）附卷可證明，是以訴願人確有未取得販賣許可證

　　　而於改善期限後販賣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三氯乙烯之事實。」原處分機關無視買

　　　賣行為之成立要件，僅以發票之形式作認定，顯有違誤。況原處分事實係針對二０五

　　　兵工廠之買賣事實而為處分，則八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八十八年一月至三月間縱有

　　　多次買賣之事實，亦非本處分所據之事實，且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開立處分書以前僅

　　　告發違反事實，原處分機關於八十八年四月九日北市環二字第八八二一二三八二００

　　　號函僅要求訴願人「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前申報自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之相關

　　　運作資料，包括進口日期、數量及銷售對象、數量等，如有申報不實，本局亦將依法

　　　辦理」，皆未提及罰鍰事由，訴願人不知觸法，甘於提供相關資料，原處分機關據訴

　　　願人所提出資料推定事實並處分，亦有違證據法則及可罰性。

（五）訴願人為單純貿易商，代理國外產品進口，既非製造業者，更無專業儀器檢測，原處



　　　分機關卻賦予訴願人應究明產品成分、含量及特性，告知使用者應注意事項或可能發

　　　生之危害與防護措施，乃原處分機關一廂情願且不合實際之想法，顯違事理之平。

（六）訴願人參加之臺北市礦油商業同業公會未收到環保署上開八十六年十月六日環署毒字

　　　第六一八七四號公告通知，且運用網路等當時非主流之媒體公告此一專業性且罰鍰如

　　　此高之法令，公告程序上亦有瑕疵，原處分機關未盡行政輔導之責。

三、卷查本案本府前次訴願決定撤銷理由略以：「......五、惟查本案......據原處分機關

　　代表說明，前揭環保署八十六年十月六日環署毒字第六一八七四號公告，該署曾委託顧

　　問公司專責對相關業者為宣導，並曾將該公告資訊上網，及通知臺北市○○公會轉知會

　　員。而訴願人代表則說明，該公司係參加臺北市○○公會，在收到本件告發單及處分書

　　之前，訴願人、同業甚或公會均從未接到環保署、原處分機關或臺北市礦油商業同業公

　　會相關之訊息或宣導通知。按前揭環保署公告，係公告三氯乙烯為管制之毒性化學物質

　　，規定未公告前已運作者，應於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取得販賣許可證，始得販賣。

　　該公告屬新的規定，違反規定者，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法定

　　最低額罰鍰即高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訴願人為系爭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之輸入、販賣

　　業者，對於上開物質輸入、販賣產品之成分、性質等相關規定、函釋，固應予以了解、

　　注意，並遵循辦理，然行政機關實應運用更周延之宣導，就該新規定對相關業者善盡行

　　政輔導，廣為周知，始據以處罰，方符事理之平。然據訴願人代表之說明，該公司從未

　　接到相關之宣導或通知，是在行政機關未能善盡行政輔導之責，而訴願人並不全熟悉環

　　保法規之情況下，自難期訴願人依該公告之規定辦理。且環保署上開公告是具有專業技

　　術性之環保法令，本件訴願人對上開公告究是否處於已知？並明瞭可得處罰之狀態？易

　　言之，訴願人之可罰性如何？實值斟酌，又訴願理由亦主張，其並不知其進口販賣之亞

　　拉清洗溶劑產品內含有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三氯乙烯物質，所述是否屬實？亦有查明之必

　　要，....」

四、卷查本案係環保署會同原處分機關第二科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地勘查，現場發現訴願

　　人所有之○○清洗溶劑四桶半，遂抽取樣品送環保署環境檢驗所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該

　　樣品含三氯乙烯 95.6%(w/w) ，是屬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經指定應申請核發許可證之運作行為，運作人應提出該物質之成

　　分、性能、管理方法及有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許可證後，始得運作。又

　　依環保署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環署毒字第八０六一四號公告規定，於八十六年十月六日

　　前已輸入、販賣三氯乙烯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於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取得輸

　　入、販賣許可證後始得繼續為之，惟查訴願人迄勘查當日止，並無販賣許可證，則訴願

　　人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販賣該項產品予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生產作業二０五生

　　產責任中心，已違反前揭法條規定，原處分機關依法據以告發、處分，並無違誤。



五、次查訴願人雖提具訂購合約及提貨單影本，主張該項買賣行為係於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改善期限前，然訴願人開具發票之日期為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是該項買賣行為完

　　成之最終日期，已超過規定之改善期限。且依訴願人提報原處分機關之「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紀錄申報表」，訴願人於八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八十八年一月至三月間曾有多次

　　販賣＼輸出三氯乙烯之紀錄，有訴願人開具買受人為○○有限公司之發票（日期：八十

　　八年三月十二日）影本附卷可證，是以訴願人確有未取得販賣許可證而於改善期限後販

　　賣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三氯乙烯之事實。

六、再查環保署於公告法規時除委託顧問公司對相關業者進行宣導舉辦說明會外，並將公告

　　資訊上網，開放予相關業者查詢。而訴願人為相關業者，自應對其進口商品之相關法規

　　有查詢、了解之義務，尚難歸責於行政機關，謂其未善盡行政指導之責。訴願人未標示

　　該產品組成，且載明不含三氯乙烯，係將本身排除於毒化物列管廠商之外，環保機關根

　　本無從得知應將其納入行政輔導之範圍，故本案癥結並非行政機關無周延宣導，而在於

　　訴願人未究明、標示該產品之組成。再查訴願人自國外進口 EVOCLNR 66 清洗溶劑，其

　　英文使用說明中並無「可替代三氯乙烯及三氯乙烷」之文字，但訴願人提供聯勤二０五

　　兵工廠之中文使用說明書中，卻載明該溶劑為三氯乙烯之取代品，顯見訴願人應對三氯

　　乙烯有相當程度之認知，始於產品使用說明書中直接敘明不含三氯乙烯。又縱使訴願人

　　係因國外廠商不肯告知產品組成或受其誤導致載有虛偽不實之內容而發生違規情事，亦

　　為二者間之私法契約關係，尚難作為本案免罰之理由，是以本案以訴願人為處分對象，

　　並無不當。

七、末查三氯乙烯係屬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中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其運作受法規所規

　　範；據原處分機關答辯陳明，該物質雖不會破壞臭氧層，但在環境中卻不易分解或可能

　　因生物蓄積、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並有導致人體腫

　　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訴願人未標示產品成

　　分又於產品說明書中載明不含三氯乙烯，不僅與事實不符，且有誤導使用者降低其防備

　　戒心，將可能造成使用時因防護措施不足而發生危害。雖訴願人主張其為單純貿易商，

　　並非製造業者云云。惟經本府查明訴願人公司於八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即請准設立登記，

　　核准營業項目為：「１、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許可業務除外】２、潤滑油、車輛保養

　　用品、工業用清潔劑、防銹劑及化學品【管制品除外】之進出口業務３、潤滑油之調配

　　、製造、銷售業務４、車輛保養之檢測及維修設備之進出口業務５、工廠廢油、廢水處

　　理設備之進出口」，此有本府建設局商業管理處八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列印之公司資料查

　　詢表乙份附卷可稽；顯見訴願人除經營進出口貿易業務外，尚經營相關之製造、銷售業

　　務。訴願人既為代理國外產品進口之銷售商，即應究明產品成分、含量及特性，告知使

　　用者應注意事項或可能發生之危害與防護措施，豈能以不知產品成分、不知法令規定而



　　邀免責。至訴願人事後雖己取得運作核可證，然屬事後之改善行為，尚難阻卻本件違規

　　事實之成立。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法條及公告之規定，處以訴願人法定最低額之新

　　臺幣一百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八、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六　　月　　 二十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